哈尔滨理工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办法的暂行规定
为了积极发展我校研究生教育，不断提高我校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优化生源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订本规定。

一、选拔原则与对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切实保证质量。选拔对象为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中的优秀统招硕士生新生。

二、名额

每年硕博连读各学科招生名额，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依据教育部当年招生政策进行确定。

三、选拔条件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勤奋好学，身体健康；

2．有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3．硕士研究生入学前，应为全日制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并且以推荐免试或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录取为非定向的硕士生（初试为合格生源），其初试总成绩在本学科统考入学研究生中名列前30％，且外语成绩高于国家复试分数线5分以上，业务课一成绩高于国家复试分数线10分以上，本科学习成绩优秀者；

4．国家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5分（含425分）以上或其他语种通过国家外语等级考试最高级；

5．硕博连读生的选拔，只在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内选拔，且攻读博士专业与硕士所学专业相同学科。

四、时间

硕士研究生报到后一个月内完成硕博连读生的选拔工作；在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结束前或6月初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资格确认工作。

五、选拔程序

硕博连读生的选拔工作由申请者所在学院（部）组织完成。各学院根据申请者的情况，由院（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组成3-5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的考核小组，在综合考核申请者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特别是科研能力和科学潜质的基础上，给出综合考核结果，并根据学校规定的硕博连读生名额，推荐优秀者进行硕博连读，并报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批、研究生学院备案。

六、资格认定程序

在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结束前或6月初，由研究生学院会同各院（部）对硕博连读研究生进行一次全面考核，对硕博连读研究生是否具有博士生资格予以认定。具体要求和认定程序如下：

（一）考核要求

硕士生学位课程成绩在75分以上（含75分）为通过，75分以下为不通过。

（二） 认定程序

1．资格认定在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结束前以院（部）为单位进行，由院（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组成3-5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的考核小组，集中审议认定本院（部）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博士生资格。

2．硕博连读研究生本人填写资格认定申报表，由院（部）研究生教学秘书对申报表中的成绩审查确认后，交指导教师如实填写对硕博连读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潜质、思想品德的综合意见后，直接交考核小组负责人。

3．考核小组按考核要求认真进行面试，并结合面试结果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结论，由考核小组负责人和院（部）主管领导签字后，报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批。

4．经审批确认具有博士生资格的硕博连读研究生从第三学期开始享受博士生待遇，并作为当年录取的博士生上报国家教育部。

5．校招生领导小组确认不符合博士生资格认定条件者，可随同届硕士生经开题报告通过后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学制和待遇同硕士生。

七、学籍和待遇

1．硕博连读生经批准后于第三学期正式取得博士生学籍。

2．硕博连读生入学按硕士研究生注册，按硕士研究生待遇。硕博连读生取得博士研究生学籍后，其硕士生待遇自行终止，享受国家及学校有关博士研究生待遇。

八、其他

1．硕博连读生选拔通过者须于第二学期初登录研究生学院网站办理博士报名手续；

2．硕博连读生选拔通过者其所在学科应指定一名导师对其科研能力、科研潜质等进行指导；

3．部分硕博连读研究生如学有余力，在不影响博士阶段学习的情况下，按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不得延期），仍可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并授予硕士学位；

4．本规定将根据教育部当年招生政策的调整进行修订。本规定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












PAGE  
2

